
附件

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表

工作项目 工　作　任　务 责任单位 时间进度

一
清理规范中介
服务事项 １

清理行政 审 批 涉 及 的 中 介 服 务 事 项，
形成本部门拟保留中介服务事项目录
和中介服务收费目录，分别报送省审
改办和省物价局。

各审批部门
２０１５ 年 １０
月１５日 前
完成

二
破除中介服务
垄断

２
清理取消没有法律、法规、国务院决定
明确规定的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资格审批。 各审批部门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

１５日前完成

３
清理取消各部门自行设定的区域性、行
业性或部门间中介服务机构执业限制。 各审批部门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

１５日前完成

４
清理取消通过限额管理控制中介服务
机构数量的规定。 各审批部门 ２０１５年１０月

１５日前完成

三
切断中介服务
利益关联

５

对于审批部门所属事业单位、主管的
社会组织及其举办的企业，不得开展
与本部门 行 政 审 批 相 关 的 中 介 服 务。
需要开展的，推行转企改制或与主管
部门脱钩。

各审批部门 ２０１５年 年 底
前完成

６

对专业性强、市场暂时无力承接，短
期内仍需由审批部门所属 （主管）单
位开展的中介服务，由审批部门明确
过 渡 期 限，提 出 改 革 方 案，报 省 审
改办。

各审批部门 ２０１５ 年 年
底前

７
推行行业协会商会类中介服务机构与
审批部门脱钩。

省发展改革委
省民政厅

各审批部门

２０１５年 年 底
前完成

８
对本部 门 机 关 工 作 人 员 （离 退 休 人
员）违 规 在 中 介 服 务 机 构 兼 职 （任
职）情况进行清查。

各部门 ２０１５年 年 底
前完成

四
规范中介服务
收费

９

规范 中 介 服 务 收 费，对 市 场 发 育 成
熟、价格形成机制健全、竞争充分规
范的中介服务事项，一律通过市场调
节价格；对垄断性较强，短期内无法
形成 充 分 竞 争 的，实 行 政 府 定 价 管
理，同 时 深 入 推 进 中 介 服 务 收 费 改
革，最大限度地缩小政府定价范围。

省物价局 持续实施

１０
对于事业 单 位 提 供 中 介 服 务 的 收 费，
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管理。 省财政厅牵头 持续实施

１１

审批部门在审批过程中委托开展的技
术性服务活动，必须通过竞争方式选
择服务机构，服务费用一律由审批部
门支付并纳入部门预算

省财政厅牵头 持续实施

—８—



工作项目 工　作　任　务 责任单位 时间进度

五
实行中介服务
清单管理

１２

编制中介服务事项清单，在省政府门
户网站向社会公开；各审批部门在部
门网站公开本部门中介事项清单，接
受社会监督。

省审改办
省发展改革委

２０１５ 年 １１
月３０日 前
完成

１３

编制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收费清单，在
省政府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；各审批
部门在部门网站公开本部门中介服务
收费清单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省物价局
省财政厅

２０１５ 年 １２
月１５日 前
完成

１４
对确需新设中介服务事项的，进行必
要性、合理性、合法性审查论证。

省审改办
会同

省发展改革委
省民政厅
省财政厅
省物价局
省法制办

持续实施

六
加强中介服务
监管

１５

制定完善中介服务的规范和标准。指
导监督本行业中介服务机构建立服务
承诺、限时办结、执业公示、一次性
告知、执业记录等制度，细化服务项
目、优化服务流程、提高服务质量。

各行业
主管部门

持续实施

１６

规范中介服务机构及从业人员执业行
为。建立惩戒和淘汰机制，严格查处
违规收费、出具虚假证明或报告、谋
取不正当利益、扰乱市场秩序等违法
违规行为。

各行业
主管部门

持续实施

１７
完善中介服务机构信用体系和考核评
价机制，相关信用状况和考评结果定
期向社会公示。

各行业
主管部门

持续实施

—９—


